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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3〕20 号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中原科技学院初任教师教学能力岗位称职培训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原科技学院

2023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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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帮助我校初任教师站稳讲台，夯实育人基础，根据《中原

科技学院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建设纲要》总体规划，结合我校应用

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，强化“青蓝计划”落实机制，创新教师

培训管理体系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培训范围

凡我校初任教师均需在任期内参加并完成初任教师岗位称职

培训与考核。

本办法所称初任教师，是指青蓝计划中所统称的“青年教师”，

即我校新入职教师或高校工作经验不足三年的教师且已完成新入

职教师培训考核但尚不具有教师序列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。

已取得非教师序列如研究、实验等序列中级职称但未转评教

师序列的教师，按本办法管理。

第二条 培训原则

（一）全员培训，任期考核

初任教师任期内应按照学校教师发展培训的整体规划和要求，

全员全流程完成我校初任教师岗位称职培训任务，接受指导、检

查和考核。

（二）需求导向，务求实效

按照学校发展定位，安排培训内容，进行考核管理，满足初

任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需求，同时积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，充分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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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校内外一切有利条件和资源，采取多种形式，使培训内容和培

训方式既符合初任教师成长规律，也符合我校实际情况。

（三）自学为主，指导为辅

立足学校过渡期实际，兼顾学校长远发展目标，总结高校初

任教师培训经验，使初任教师在充分自主学习的基础上，通过导

师指导、集体教研等方式进行教学理论学习和教学技能训练。

（四）以赛代练，人人过关

采取竞赛方式对初任教师教学能力岗位称职培训效能进行验

收，并结合理论学习、技能训练以及高校教师资格证考试对初任

教师教学能力岗位称职培训进行考核。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、职

务晋升、年终考核、推优评先、进修学习等事项挂钩。

（五）统筹规划，分工负责

学校统筹规划，建立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分工负责、协同

配合的工作机制。

第二章 培训组织

第三条 培训计划

教师发展中心根据初任教师总体规模动态变化情况制定初任

教师岗位称职培训工作计划，适时安排组织各阶段工作。

第四条 培训内容

初任教师岗位称职培训内容，在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内容基

础上，拓宽广度、加强深度、提高精细化程度，涵盖学校组织文

化、师德师风、教育教学理念、教育教学能力、教育技术应用、

课程思政、科研与论文写作等模块，针对教学实际工作需要，以

教学基本理论和技能、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为重点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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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和训练。分为理论学习、技能训练、竞赛验收和高校教师资

格证考试四个项目进行。

第五条 培训方式

（一）理论学习，采取线上课程资源培训为主的方式进行，

辅以学校组织文化宣讲等线下学习活动。

（二）技能训练，以技能训练项目实操训练和指导教师教研

指导为重点进行。

（三）竞赛验收，对初任教师岗位称职技能训练效能采取参

加学校教学技能大赛的方式进行验收。

（四）高校教师资格考试，初任教师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结

合自身情况采取自主报名、自主学习、自主参加考试的方式进行。

第六条 培训分工

各教学单位是初任教师岗位称职培训工作的主体责任单位，

应落实以下责任：

（一）按照学校规定和本教学单位所属学科专业要求，制定

本教学单位初任教师岗位称职培训考核具体工作方案，落实各项

工作。

（二）支持和督促本教学单位初任教师完成学校规定的“初

任教师岗位称职理论学习”任务。

（三）为初任教师配备指导教师，进行“初任教师岗位称职

技能训练”的具体指导和考评工作。

（四）开展本教学单位“初任教师岗位称职技能训练”的竞

赛验收工作。

（五）组织、指导、监督和检查本教学单位初任教师参加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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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观摩、备课等教研活动，并留存其听课及相关教研活动记录。

（六）统一收取、报送并留存初任教师岗位称职培训相关资

料。

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制定初任教师岗位称职理论学习方案、发

布技能训练项目标准和导师指导规程、组织竞赛验收工作。人力

资源处负责确定初任教师岗位称职培训参训人员范围，完善指导

教师待遇及职称评审相关制度。教务处负责制定和完善学校教学

管理制度规范和业务标准工作；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培训考核

工作中的相关技术支持。

第七条 导师责任

各教学单位指导教师，应按照学校制定的导师工作相关规范，

完成指导任务。指导教师工作相关规范及待遇，学校另行规定。

第八条 培训纪律

初任教师应遵守培训相关制度，完成培训任务，主动约请和

接受导师指导，积极参与本教学单位教研活动、人才培养各项工

作及其他相关工作，接受学校和教学单位的指导、监督、检查与

考核，并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。

第三章 培训考核

第九条 两级考核

学校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初任教师岗位称职培训考核工作中各

项目程序性考核与总体考核工作。

各教学单位负责初任教师岗位称职培训考核工作中技能训练

项目的监督、检查和竞赛验收项目的实施工作。

第十条 考核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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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理论学习

初任教师按照学校要求完成理论学习课时，获得《初任教师

岗位称职理论学习证书》。

（二）技能训练

初任教师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技能训练项目，接受导师考评，

获得《初任教师岗位称职技能训练导师评价意见》。

（三）竞赛验收

初任教师参加教学技能大赛，初赛合格获得《初任教师岗位

称职技能训练合格证明》。参赛程序及标准详见《中原科技学院

教学技能大赛实施办法》。

（四）高校教师资格证考试

初任教师任期内获得《高校教师资格证》。

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

学校在初任教师通过理论学习、技能训练、竞赛验收、高校

教师资格证考试获得《初任教师岗位称职理论学习证书》《初任

教师岗位称职技能训练导师评价意见》《初任教师岗位称职技能

训练合格证明》《高校教师资格证》后，颁发《中原科技学院初

任教师教学能力岗位称职培训考核合格证书》。

获得此证书是初任教师晋升教师序列中级职称的基本条件。

初任教师未参加岗位称职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，由学校根据相关

规定处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配套规定

教师发展中心将根据工作需要，发布“初任教师岗位称职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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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学习课程”、制定《初任教师岗位称职技能训练及指导规程》

等配套规定。

学校将完善指导教师待遇相关规定。

第十三条 兼职管理

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行政人员、教辅人员转岗或兼职从事教师

工作的，其培训考核工作，由其课程所属教学单位遵照本办法进

行管理。

第十四条 办法解释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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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6月 6日印发


